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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闽药监厦稽办处罚〔2025〕017号
	福建铭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劣药（炒荞麦）
	福建铭远制药有限公司
	913505835550684478   
	吴培育
	福建铭远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铭远制药）生产的炒荞麦（批号：24040101）经泉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，并经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复验，性状项目检验结果不符合规定。经查，上述涉案批次炒荞麦销售金额人民币11037元，铭远制药主动召回后退回相关货款926.29元，违法所得为10110.71元。涉案药品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七项、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。
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现责令铭远制药限期10日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： 
（一）警告；
（二）没收违法所得10110.71元;
（三）罚款46万元。
以上罚没款合计470110.71元（肆拾柒万零壹佰壹拾元柒角壹分）。
	当事人应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。根据本办开具的行政处罚缴款通知书，当事人自行选择缴款方式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办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	[bookmark: _GoBack]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厦门药品稽查办公室，2025年11月18日。
	 



